
 

 

 

 

 

 

 

 

 

 

 

 

 

 

    

    

  

 

   

 

 

  

   

 

 

 

 

 

  

 

 

  

  

   

   

    

 

 

 

 

  

  

 

 

文件編號： HA 13/2021

香港房屋委員會周年特別公開會議記錄 
2021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

香港房屋委員會總部 2 座 10 樓會議廳

出席者

陳帆先生 ,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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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韻僖女士 , BBS,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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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淦華先生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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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李鋈發先生 , MH （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委員）

何沅蔚女士 （建築小組委員會委員）

余烽立先生 （建築小組委員會及

投標小組委員會委員）

張倪海先生 （財務小組委員會及

資金管理附屬小組委員會委員）

黃健偉先生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陳家珮女士 （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委員）

蘇偉文博士 , B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策劃小組委員會及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張趙凱渝女士 , JP 副署長（策略）

楊耀輝先生 副署長（屋邨管理）

梁健文先生 副署長（發展及建築）

忻林潔儀女士 , JP 助理署長（法律事務）

張銀鳳女士 會議事務秘書 （會議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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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於下午 2 時 36 分宣布會議開始。

議程第一項

房屋委員會主席陳帆先生 , JP 致開會辭 

2. 主席歡迎委員出席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一年一度的

特別會議。周年特別會議是房委會的一貫傳統，讓房委會委員提出關乎政

策、行政管理安排，以至回應社會訴求等各方面的關注和建議。房屋署署

長會考慮各位的意見，並於下次公開會議上作出綜合回應。  

3. 主席歡迎兩位新任委員加入房委會，他們分別是孫耀達博士

及葉傲冬先生，以及歡迎房屋署署長王天予女士首次出席房委會公開會

議。主席亦藉此機會感謝七位卸任的房委會委員，感謝他們多年來對房委

會的事務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作出重大貢獻。 

4. 主席說，今天有九位房委會委員表示會在會上發言，名單已載

於會議議程。一如以往，房委會亦邀請了其轄下各小組委員會／附屬小組

委員會委員列席會議。他歡迎小組委員會／附屬小組委員會委員出席會

議。

（張倪海先生在此時出席。）

議程第二項

房屋委員會委員致辭  

5. 各委員的致辭

陳家樂教授致辭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剛推出「出售綠表置居計劃（下

稱「綠置居」）單位 2020/21」，昨天（ 6 月 10 日）剛好是截止申請的日期。

這項計劃推出的單位包括︰鑽石山啟鑽苑新建的「綠置居」2 112 個單位、

「綠置居 2019」未售出的 525 個單位和從「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稱「租

置計劃」）下公共租住屋邨（下稱「公共屋邨」）回收的 800 個單位。其

中有關出售 800 個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回收單位的安排，是政

府在 2019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加快售賣租置計劃下 39 個屋邨未售出單

位的措施之一。我亦藉着今天會議分享對租置計劃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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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置計劃在 1998 年推出，最初構思是擬向公屋租戶出售不少

於 25 萬個租住單位，但在 2005 年停止。當時共有 39 條公共屋邨納入計劃，

合計有 183 700 個單位，讓居住的租戶以大幅折扣價買入，到今天只餘下

約 4.1 萬個貨尾單位，所以政府希望加快速度售賣剩餘的單位，以便容易

管理。至於會否重推租置計劃，則仍在進行研究，暫未有推行決定。

關於重推租置計劃的利弊，民間智庫、政黨、學者及坊間團體，

都有不同評論。支持租置計劃的觀點有下列數項︰第一，出售公屋有助縮

窄貧富差距，讓低收入家庭借助買入公屋後升值獲得財富增長。第二，大

量推出租置計劃單位，最終再通過在公開二手市場轉售，能將原本潛藏在

公屋的土地價值完全釋放，為民間增加財富。第三，重推租置計劃可減輕

政府對現有公屋住戶的補貼，節省的支出可幫助更需要房屋資助的低收

入階層。第四，租置計劃可以提高公屋的使用效率，因為根據團結香港基

金的研究，已出售的公屋，其平均住戶人數為 3.4 人，比一般公屋租戶的 
2.9 人為高。

至於對重推租置計劃有所保留，則有下列考慮︰第一，出售公

屋予現有住戶，會令收回公屋單位的數目大幅下跌。因為假若單位沒有納

入租置計劃，而住在單位內的全部是年老住戶，則有朝一日他們 全部離

世，單位可由房委會收回，然後重新分配予公屋輪候冊內的申請人。第二，

公屋本應是為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的可負擔居所，但出售後

的公屋在業主離世後，可由指定的人承繼，而承繼人不一定是低收入家

庭，這變相為這些無需要資助的人士提供增加財富的機會。第三，公屋本

應是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的廉宜居所，並非用作投資用途，但公屋住戶在買

入後，經過限售期並通過補價，卻可在公開市場出售，而新購入公屋的人

士不一定是低收入人士。在房屋供應短缺的情況下，上述做法可能令這些

公屋業主能藉着售賣公屋圖利。最後一點，在現時推行租置計劃的 39 個

屋邨中，仍有很多單位未售出，因而造成業權公私混合，租戶與業主權責

不清，引致維修管理問題複雜，以及買入公屋的業主投訴。

對於以上反對重推租置計劃原因中的最後一項，亦即關於混

合業權，是最容易解決的，因為這純粹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其實，在部分

公屋單位售出後，房屋署仍可擔任管理角色，房屋署只須在售出的單位分

攤部分維修保養費用便行。與此同時，房委會亦應注入一筆比現時數額較

高的維修儲備基金金額作日後維修用途。其實，公屋單位如果不出售，房

委會根本需要承擔所有維修費用。所以即使提高維修儲備基金金額，政府

仍能減少對公屋的補貼。

至於其他反對原因，這才是我們要思考重推租置計劃的方向。

從興建公屋的初衷來看，公屋本是用於照顧低收入階層的住屋需要，並希

望公屋住戶經過多年低租金的幫助後，通過本身住戶成員的儲蓄，最後為

了改善生活質素而脫離公屋再進入私人市場。不過，奈何香港過去十多年

來房屋供應短缺，以及人口結構變化，造成私人市場房價急劇飆升，令到

很多人要在私人市場置業，不是機會渺茫，就是需要窮一生積蓄才可成

事。如果這些住戶有可能大半生需要住在公屋，租置計劃就可讓他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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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夢。再者，他們購買公屋後，不用再受到種種租住公屋的限制，而且

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公屋，不用為維持公屋租戶資格而導致出現種種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要盡量防止售出的公屋流入非低收入人士，變

成他們的投機生財工具。支持重推租置計劃的其中一個觀點，是租置計劃

可以把公屋的土地價值，通過公開市場完全釋放，為公屋業主增加財富，

但這正是問題癥結。如果購入公屋可以大幅增加財富，在房屋短缺的情況

下，公屋就會淪為投機工具。

權衡利弊，我贊成重推租置計劃，但出售公屋要與公開市場完

全分割。現時，公屋在出售五年限期後，可以在公屋第二市場售予綠表或

其他合資格人士，也可以在補價予房委會後，把單位在公開市場出售。雖

然根據立法會資料，為出售公屋而補價的只佔少數，不到  2%，但如果出

售房屋可以在補價後，在公開市場轉售，公屋售價自然與私人樓宇價格接

軌，當樓市興旺，出售公屋便會有潛在炒賣圖利的機會。

所以我提議售出的公屋，即使在限售期後，亦不得補價在公開

市場轉售，而只可以在第二市場售予綠表及合資格人士。當公屋與公開市

場完全分割，便可以減少出現售賣公屋投機的情況。在挑選公屋納入租置

計劃時，我建議以樓齡 10 至 15 年的屋邨為對象，在折扣上可以減少，但

政府亦可通過按揭措施，幫助住戶置業。

總括來說，在未來一段時間，土地供應有限，無論新的居者有

其屋計劃單位或私人樓宇單位都缺乏。重推租置計劃卻能夠讓更多公屋

居民擁有自己的居所，讓他們在未來 10 至 20 年或更長的時間，不用再為

尋覓住所而擔心。

多謝主席。』

彭韻僖女士致辭全文

『

重建高樓齡屋邨可否解決房屋問題？

還是本身是一個問題？

多謝主席。各位同事、各位委員，大家好。今天我想談談重建

高樓齡屋邨是否可解決房屋問題？還是其本身是一個問題？房屋問題是

大家關注的議題，而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一般申請者在平均輪候三年內可

獲編配單位，但事實卻是現時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5.8年，長者

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3.6年，而輪候時間更有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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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會從兩個角度，探討重建高樓齡屋邨事宜。首先是作為

解決房屋問題的方法。一直以來，要求重建高樓齡屋邨的聲音不輟。從資

料上看到，政府的立場是此舉長遠而言當然可解決公共租住房屋（下稱

「公屋」）供應，但重建需時，並往往要在重建項目較後階段才能提供額

外單位。即時動用大量本來可編配予有迫切住屋需要家庭的公屋單位，用

以安置受影響的公屋居民，公屋即時的供應便會減少，延長等待上樓家庭

的輪候時間，影響成本效益。因此，現時重建公共租住屋邨（下稱「公共

屋邨」）在增加公屋供應方面，只能扮演輔助角色。

雖然目前情況嚴峻，但現時政府並非以重建高樓齡屋邨作為

解決房屋問題的重點方案。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較為被動。房屋

委員會（下稱「房委會」）考慮個別高樓齡屋邨的重建問題時，是以《長

遠房屋策略》提出的方向為基礎，並根據「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的優

化政策」下的四個基本原則，即樓宇的結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

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置資源及原址重建的潛力。

高樓齡屋邨老化的情況

現 時 高 樓 齡 屋 邨 老 化 的 情 況 又 如 何 呢 ？ 香 港 的 公 營 房 屋

在 1950年代開始興建。頗多文獻指房委會現時以 35年的樓齡作為門檻，

界定為高齡單位，以此作為標準。現時公營房屋老化情況頗為嚴重，樓齡

逾 35年的公屋單位多達  226 000個，比例由  2009年的  6%激增至  2019年

的 24%，增幅多達三倍。1952年至 1979年間落成的屋邨現時有 33個，樓齡

高達 42年至 69年，共有 143 500個單位。不少居民投訴樓宇結構老化和單

位破舊，居住環境欠佳，例如結構有欠安全、滲水、混凝土剝落、設計過

時，以及配套設施不足。

另一點令人憂慮的地方是屋宇署的網頁指出，「樓宇主要用鋼

筋混凝土建造，設計使用期一般為 50年。」究竟超過 50年樓齡的樓宇有

多少座？最舊的模範邨在 1952年落成，樓齡有 69年；西環邨在 1958年落

成，樓齡有  63年，維修保養可將樓齡延長多久？一如前述，剛才提及

的 33個屋邨中，共有 143 500個單位，如果仍未訂定拆卸時間表（至今僅

華富邨有重建時間表，料  2025年完成首期重建），未來十年，若這些單位

仍未清拆，將有約 134 000個單位（即 143 500個單位減去華富邨重建後

的 9 100個單位）超過 50年，到了  2030 年，1952年落成的模範邨，樓齡將

有 78年。究竟有多少名居民會受到影響？簡單來說，以平均每個單位

有 2.7人居住計算，屆時約有 38萬人住在超高齡（逾 50年）的單位。

目前，政府是透過翻新或直接拆卸兩種方法保障住屋質素，但

政策大體上是以翻新為主。審計署的報告指出，翻新服務未如理想，特別

是維修質素方面。維修費用所佔比重亦越來越大。政府在 2005年推出「全

面結構勘察計劃」，以 15年為一個周期，為選定高樓齡公共屋邨（接近 40年

或 40年以上者），評估其結構狀況及維修工程的成本效益，並在有需要

時進行結構鞏固工程。 2005年至 2018年，在該項計劃下首輪涵蓋的 42個

高樓齡屋邨的結構均屬安全，當中的 40個屋邨，維修工程可延長樓宇壽

命 15年。雖然表面上的資料令人滿意，不過，對於 2005至 2018年間，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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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已勘察的屋邨，現時 15年已過去，需再進行勘察。第二輪的「全面結構

勘察計劃」將在 2018年至 2032年間展開，目標是為 71個高樓齡公共屋邨

（即 1993年前落成的屋邨）進行檢查。

屋宇署指出，「樓宇主要用鋼筋混凝土建造，設計使用期一般

為 50年。」不少人問到，究竟鋼筋混凝土的使用期是否有極限？即使維

修工程可延長樓宇壽命 15年，究竟 15年一個周期可延續多少次？正如一

個人，儘管保養得宜，總有老化死亡的一天。如果維修保養可延長樓宇壽

命，政府便必須向市民清楚解釋可延長多久，以消除居民的憂慮。另外，

政府可考慮是否仍以  35年作為高樓齡門檻，考慮到十年後，將有屋邨樓

宇達 70至 80年樓齡，與 35 年高樓齡門檻相比，便會成為超高齡樓宇。政

府或需解說一下超高齡樓宇的問題。

本人在此希望政府可提高透明度，讓市民了解現時房屋老化

的情況，在維修保養及重建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回應市民對於樓宇老化的

投訴。此外，應訂定全面時間表，以長遠公屋供應為依歸，推動重建項目，

盡用地積比率增加建屋量，同時考慮運用新科技，將重建時間縮短。

多謝主席。』

（陳家珮女士及余烽立先生在此時出席。）

黃碧如女士致辭全文

『主席，今天我會與大家分享以下兩個議題：

重建高樓齡的公共租住屋邨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肩負着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

負擔的居所的責任，近年所面對的挑戰，有增無減。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昂

樓價和房租，導致現有的公共房屋供應遠遠未能滿足社會對公共房屋不

斷增加的需求。根據房委會最近公布的數字，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

上升至 5.8 年，而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也攀升至 3.6 年，情況並

不理想。

為了解決公共房屋供求嚴重失衡的問題，房委會積極覓地興

建公共房屋，重建轄下的工廠大廈作公共房屋用途，並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申請提高可建公共房屋用地的地積比率、建立新機制縮減審批和興建公

共房屋的時間等。這些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亦獲得政府積極配合。不過，

我認為房委會也需要有秩序地重建已屆高樓齡的公共租住屋邨（下稱「公

共屋邨」），以確保有持續而穩定的公共房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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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受重建影響的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住戶，無可

避免會減少可供分配的公屋，進一步延長公屋的輪候時間，加上受重建影

響的公屋住戶一般都會要求搬遷到原區的其他公屋單位，這些要求令房

委會對應否更積極重建公共屋邨有不少顧慮。我認為縱使這些顧慮真實

且不容易解決，若房委會對每一個重建項目都有充分研究和準備，應該可

以克服有關挑戰。例如：

（ 1） 選定需要重建的屋邨後，房委會可以進一步研究如何分期進

行重建，以及怎樣組合每一期會被清拆的住宅大廈及／或提

供其他設施的建築物，以減低每一期受影響的住戶數目。

（ 2） 確定最早一期重建的建築物後，房委會可以考慮把屋邨其他

住宅大廈的空置單位和位於屋邨附近的其他同區公共屋邨的

空置單位，預留用作暫時安置受第一期重建影響的公屋住戶。

房委會也可以安排願意配合的住戶遷往區外的其他屋邨。

（ 3） 房委會可以考慮對較早落成的新住宅大廈的設計作出特別的

調節，增加這些大廈可以供應的住宅單位，以便有足夠單位分

配給早前因受重建影響而遷往其他地方的住戶和受隨後一期

重建影響的住戶，甚至可以有剩餘單位分配給輪候冊上的申

請者，減低重建項目對公屋輪候時間的影響。

（ 4） 假如重建項目附近有街市、商場、娛樂設施等必要的生活配套

設施，房委會可以把將要在重建屋邨內重置的相同設施設於

稍後才進行重建的位置，減少利用其他公屋單位安置受重建

影響的公屋住戶。

居家安老

香港和大多數先進地區一樣，正面對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政

府的居家安老政策是「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為配合政府的

政策，房委會實施多種賦予長者申請者及有長者的申請家庭優先資格的

配屋計劃，落實住宅單位的通用設計和公用地方的無障礙通道設施，亦在

屋邨提供不少適合長者鍛鍊身體的康樂設施。以上各種措施，貫徹房委會

願意為住戶的福祉多走幾步的宗旨。近年來，香港房屋協會為中高收入長

者提供的住屋計劃備受歡迎，令我想到房委會可以研究為低收入的長者

提供更加適切的、可供居家安老的居所的可行性。

我的想法是在新建的公共屋邨撥出地方興建專為長者設計的

單位，單位面積不需要大，但設有特別為長者提供的配套，例如閱讀室、

健身室、麻雀房、電影欣賞室、可以與家人一起聚餐的房間等，讓長者與

家人、朋友一起歡聚。單位和社交、康樂等設施的用地由房委會提供，而

社交、康樂等設施則由志願機構管理和營運。由於單位一般比較細小，騰

出的空間可以用作提供有關的配套。有了這些配套，長者便可過些有社交

和富意義的生活，不再需要大部分時間孤獨地留在家中或到公園打發時

間。這些具備特別切合長者生活的配套的單位，說不定比終生免租更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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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一些長者寬敞戶交出現有的單位，而且亦有助香港為面對人口老化所

帶來的挑戰作好準備。

多謝主席。』

（柯創盛先生及邵家輝先生在此時出席。）

陳正思女士致辭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智慧公共房屋路線圖

香港是一個智慧城市，而房屋作為其中重要的一環，科技應用

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很高興見到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一直將科技應用在

不同範疇的工作。在建築方面，房委會很早已經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 Building Informat ion Model l ing），進行樓宇和基礎設施的規劃及設計工

作，並取得良好成效。在服務居民方面，推出了流動應用程式（例如「房

署資訊通」），令交租更方便。此外，市民現在也可在網上遞交居者有其

屋計劃和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的申請。在商場管理方面，「大本營」將

會採用電子會員卡。與公眾溝通方面，房委會／房屋署透過互聯網和不同

社交媒體平台（例如  Ins tagram）促進訊息交流。

在這些基礎上，我想了解局方會否研究如何繼續擴大資訊科

技應用範圍，把整體公共房屋的管理及服務進一步智能化。例如在屋邨日

常管理方面，可考慮多使用物聯網（ In terne t of Things）監控環境情況，

因為屋苑數目多而管理範圍大，如能夠取得設施使用率資料和監控環境

情況，以及利用機械人巡邏，收集及分析數據，可令資源分配更加有效。

此外，在辦公室，同事每每需要以人手方式審查很多申請文件和表格，在

這方面可考慮利用科技（例如  data robot）加快文書處理及提高準確度。

在設施方面，例如在長者屋內安裝更多高齡友善智能家居裝置，加強長者

家居安全。至於屋邨方面，某些公共空間已設立智能公園，部分健身設施

可配合流動應用程式，即使無人指導，居民也可充分利用這些設施，尤其

是長者可藉此強身健體。

總括來說，建議署方考慮整合各個不同範疇的科技，以制訂智

慧公共房屋路線圖，勾劃未來三年、五年以至十年計劃藍圖，規劃所需基

礎設施（例如 5G）和所需人才。我希望房委會能利用創新科技，為居民

帶來更方便快捷的服務、更優質居所，以及更美好的生活；與此同時，能

更有效運用公共資源，提升效益。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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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先生致辭全文

『主席、各位房委會及房屋署同事、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房屋問題繼續困擾本港，在疫情陰霾持續、經濟下行情況下更

有惡化趨勢。因此，中央十分關注香港的房屋問題，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今

年三月表示要處理好本港的住房問題，當中提及要做好長遠規劃。房屋委

員會（下稱「房委會」）肩負為本港社會規劃及提供好公營房屋的重要角

色。今年我能夠繼續獲委任為房委會委員，為本港房屋事務出謀獻策，感

到十分高興。同時我不斷鞭策自己要努力為市民解決住屋難題，期盼人人

安居樂業。

過去多個公共租住屋邨爆發疫情，不時有樓宇要強檢被圍封，

甚或緊急撤離，我在此多謝房屋署上下同人，在過去一年為防疫承擔起大

量的防疫抗疫工作。我特別要感謝前線人員，在疫情下於大廈進行頻密的

消毒及清潔工作，逐家逐戶通知居民，香港的疫情漸漸受控，他們實在功

不可沒。

疫情爆發令居民人心惶惶，房委會一直重視大廈喉管檢查，除

了回應我們的建議，積極推展在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天台加裝

擾流器之外，亦「急市民所急」，全力加快推行全港公屋檢查喉管計劃，

並一再承諾提早完成全港屋邨室內及室外喉管檢查，我們在地區聽到此

舉令居民感到安心，亦可見前線人員的努力成果。

另外，過去一年政府及房委會考慮了不少民間意見，落實試行

不少優惠及便民政策，包括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住戶派發現金津貼。此

外，亦快馬加鞭落實增建過渡性房屋的承諾，這些措施能紓緩部分社會矛

盾。

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公屋輪候時間現已延長至  5.8年，是

自 1999年 3月以來最長，更有可能突破六年；而公營房屋實質建屋量創近

九至十年新低。儘管如此，有原本用作公屋的單位在改作綠表置居計劃

（下稱「綠置居」）後，因為面積太小而無助於改善居住空間而出現滯銷，

導致「有人無屋住、但又有屋無人住」的奇怪現象。我非常擔心會直接影

響基層巿民的「上樓」機會，令其住屋保障權利繼續受到剝削。

因此，我希望房委會在規劃上可更具前瞻性，要及早規劃公營

房屋用途，盡早決定哪些樓宇和地盤會以「綠置居」出售，以減少一人單

位的比例，讓「綠置居」計劃加快公屋流轉，以回應社會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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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數年，公營房屋每年建屋量會無可避免地出現「頭輕尾

重」的情況，加上實際供應量一再落後於預期建屋量，估計公屋輪候時間

有機會突破六年，如未能設法縮短輪候年期，這個困局會猶如計時炸彈，

增加民怨，相信無任何愛香港的人想見到。

展望房委會的未來方向及目標，我有幾個建議：我促請政府要

多管齊下覓地建屋，無論公地或私地，都要加快生地變熟地當中的行政程

序，改善現時部門之間不協調及冗長重複的土地改劃程序，確保原來可以

盡快建屋的珍貴土地資源不會白白浪費。

另外我亦期望房委會能檢討或修改《長遠房屋策略》中的需求

推算方法，當中最重要的是將公營房屋的供應量與「三年上樓」的政策目

標掛勾，以落實加快興建房屋，滿足需求，改善這個民生當中最重要的課

題。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社會在疫情過後對房委會期望將會提

高，新一年的任務仍會繼續艱鉅，房委會仍任重道遠。我寄望房委會及署

方上下同人，包括我自己，可以將對抗疫情磨練出來的毅力，投放於增加

公營房屋供應，以及做好屋邨管理等的每一方面，我相信只要有承擔、有

毅力，這些工作一定會成功。

多謝主席。』

邵家輝先生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感謝署方同事和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及其轄

下小組委員會委員，過去一年在公營房屋、商業樓宇，以至停車場的規劃

等方面提出寶貴意見。

現時很多香港市民均認同房屋問題相當嚴峻。在完善選舉制

度的相關法例制訂後，我相信今後的政治爭拗將會愈來愈少，而民生問題

將會逐漸浮現，成為市民的關注，房屋問題更是重中之重。

縱使署方同事一直相當努力，現時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

屋」）的輪候時間仍長達六年。這歸咎於政府較早前的覓地安排未臻完

善，相信頗多市民心急如焚。我希望署方同事能向政府及各方面反映意

見，除了考慮填海、發展郊野公園及棕地等，政府亦應盡量覓地建屋，否

則市民「上樓」將遙遙無期，難以解決這個民生問題。

近期房委會公布會將三幢工廠大廈（下稱「工廈」）轉作房屋

發展，在發展方向上我表示支持。當然，部分租戶可能會感到依依不捨，

甚至有可能拒絕搬遷，但在平衡住屋需求的大前提下，相信大家對於這個

項目已有定論。因此，我支持房委會改劃該三幢工廈為住宅用途，希望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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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與租戶加強溝通。與此同時，據知商討賠償、拆卸及重建該三幢工廈需

時約九年，我希望署方能縮短有關處理時間。除了覓地需時外，其他行政

程序繁複（例如城市規劃委員會、環境影響評估等審批過程），令本港發

展進度緩慢。以重建工廈這個項目為例，拆卸工廈已需時兩年。觀乎香港

或世界各地的經驗，拆卸樓宇需時之久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希望署方設法

縮短有關程序的處理時間。

另一方面，本港老年人口日漸增長，大型屋苑住了不少長者居

民。雖然不少長者仍然行動自如，有能力照顧自己的起居飲食，但我們預

計未來將有不少長者需要別人照顧。署方應在規劃方面加強支援長者的

生活及醫療需要。此外，署方亦可考慮在屋苑管理方面加強幼兒照顧服

務，讓婦女能擁有空閒時間。

最後，我想談談資訊傳達方面的議題。近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

員會曾討論一項特首於 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

出租計劃」。現時，輪候公屋時間甚長，同時香港房屋協會（下稱「房協」）

或房委會有部分的已出售單位的住戶與家人已經遷出，但由於未補價，該

單位又不能出租，使單位白白空置，浪費房屋資源。該計劃提出藉着免補

價的房協及房委會自置單位，讓合資格輪候公屋申請者，以低於私人市場

的價錢租住這些單位。房協的檢討報告中提及，如面積相若的私人住宅單

位的市值租金為 15,000元，計劃下的單位則以約 8,000元出租。此計劃不

但可減輕基層市民及輪候公屋市民的經濟負擔，亦有助增加房屋供應。我

認為這個計劃的概念十分好，可惜反應未如理想。在約  500個獲批出租的

單位中，只有 60多個單位成功出租。房協現時有約  15 000個單位，而房委

會亦有 30多萬個單位，我相信有大量未補價的空置單位能釋放出來參與

此計劃。因此，我們應加大力度進行宣傳，讓房委會  30多萬個單位和房

協約  15 000個單位的業主，以及 10多萬個輪候公屋申請者盡快認識這個

計劃。

多謝主席。』

招國偉先生致辭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

創新思維提供誘因 促進公共租住房屋單位流轉

今天我以上述標題作為方向，與大家探討一個較新的想法。現

屆政府以重建置業階梯作為房屋政策的目標，在過去一段時間先後修訂

了居者有其屋計劃（下稱「居屋」）的定價機制，推出綠表置居計劃（下

稱「綠置居」）及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並通過租者置其屋計劃回收單

位的銷售安排，回應市民的置業訴求，這些措施都是值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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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時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 下 稱 「 公 屋 」 ）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 截

至 2021 年 3 月底，已上升至 5.8 年，創 22 年以來的新高，很大機會更會迫

近六年或以上，較政府承諾的「三年上樓」，高出一倍。然而，未來五年

公 屋 ／ 「 綠 置 居 」 的 落 成 量 僅 為 約 101 400 個 單 位 ， 平 均 每 年 只 有

約 20 000 個單位，遠低於去年年底政府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

報告所訂每年平均  30 100 個單位的目標。除了加快興建和供應公營房屋

外，善用現有的公屋資源，以及加快公屋單位的流轉，也同樣可以紓緩房

屋需求的壓力。

現時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實施的「富戶政策」包括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和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的 合 理 分 配 政 策 。 根 據 資 料 顯 示 ， 
1987 年房委會推行公屋住戶資助政策，規定經濟條件較佳的住戶必須繳

付較高的租金，目的並非要收取更多租金以應付行政開支，而是要透過減

少對公屋「富戶」的租金資助，促使他們遷離公屋單位。然而，隨着私人

樓宇的售價和租金持續飊升，即使向「富戶」收取較高額的租金，也未能

令他們遷離公屋單位，貿然進入私人樓宇市場；況且，在購買資助房屋的

計劃中，亦未有恢復為「富戶」家庭提供特定的配額，未能促進公屋「富

戶」單位的流轉。

因應政府於 2018 年調整了居屋定價機制，並通過將「綠置居」

恆常化，增加了綠表公屋戶的置業機會，當局可透過檢討公屋住戶資助政

策，進一步鼓勵「富戶」購買資助出售房屋，騰出原有單位，從而促進公

屋單位的流轉。本人有一個較進取的想法，希望與大家分享，集思廣益。

根據去年的公屋租金檢討，截至  2019 年 12 月，房委會共有 779 300 戶公屋

租戶，當中約 4% （即約 31 400 戶）為繳交額外租金的「富戶」。現行的

公屋住戶資助政策訂明，家庭入息若相等於公屋入息限額兩至三倍之間，

須繳交倍半淨租金另加差餉；家庭入息若相等於公屋入息限額三至五倍

之間，則須繳交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當局可考慮改變有關減少公屋租金

資助的政策目標，將租戶所繳交的額外租金撥作「儲蓄」，相關款項只能

供租戶用以購買資助出售房屋，而租金資助政策的具體執行措施大致維

持不變。

隨着房委會通過「綠置居」恆常化、出售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

回收單位的安排等，綠表公屋戶有更多機會購買資助出售房屋，而且售價

較低，他們的負擔能力也較高，這個建議相信可大大增加「富戶」家庭購

買居屋、「綠置居」或未補價居屋單位的誘因，從而進一步促進公屋單位

的流轉。

資助租戶置業的措施過去亦有先例可援，房委會曾於 1999 年

推出「可租可買計劃」，為公屋準租戶提供最多六年的每月按揭還款補助

金，金額達 162,000 元，以滿足低入息家庭自置居所的願望。本人提出的

這種建議，將「懲罰」性質的租金變為鼓勵置業措施的「儲蓄」目標，除

不涉及房委會的額外資本開支外，對現時的租金政策亦大致沒有影響，而

且能夠在目前公屋輪候時間高企的情況下，收回更多公屋單位編配予輪

候公屋的人士，既可提供多一種途徑，亦可鼓勵更多「富戶」家庭向上流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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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除了積極加快覓地建屋外，善用公屋單位

資源，促進公屋流轉，建立向上流動的房屋階梯，也是相當重要的。

多謝主席。』

劉詩韻女士致辭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 

2019 年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肆虐接近年多，香港經濟受創，失

業率颷升。然而，私樓樓價不跌反升，不少市民繼續為「安居樂業」的目

標掙扎。房屋問題仍然是每屆特區政府須迫切解決的重大民生課題，而公

營房屋供應是穩定香港社會的重要支柱。就過往一年在參與委員會的工

作及觀察社會訴求上，我有以下看法：

土地供應終見曙光，期望持續提升建造質量與速度

土地供應固然是核心問題的癥結所在，尤幸新界新發展區的

造地進度終露曙光。除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等區外，古洞北／粉嶺北、洪水

橋／厦村、元朗南、錦田南等小區亦開始陸續重新提供具規模的土地，供

公營房屋發展，並有望於 2026 年度以後明顯增加房屋供應量。雖然遠水

不能救近火，今日輪候時間已達 5.8 年，預期甚至會突破六年，但相信輪

候時間會逐步回落。我們在追趕失落的供應的同時，須時刻關注工地安

全，並繼續研究如何加快建築進度，更應邁步提出前瞻設計，創造明日的

理想家園。

建築科技日新月異，「組裝合成」是近年熱門話題，而我們的

公營房屋建造亦早已大量使用預製組件，提供多元化的單元設計。如何精

益求精，繼續提升質量及速度，是給同事們的持續挑戰。

構建安樂社區，促進舊區屋邨重建機會

因應香港人口結構的轉變，特別是老齡化的趨勢，要有一個健

康的社區，包括社會福利（下稱「社福」）設施等的各項設施配套十分重

要。今年起，在設計未來公營房屋項目上額外加入 5% 樓面面積作社福設

施，是恰當並及時的政策。我們的公營房屋於建造時已參照通用設計的要

求，故此硬件設計上應已能配合居民（包括長者）的適切需要。若能未雨

綢繆，在未來大型屋苑預留位置供各類社福機構用以提供服務，會是日後

位處新界新一代屋苑的重要賣點。因此，除提供硬件設施外，我們亦應該

與軟件服務配合。署方必須真正有效與其他決策局／部門協調，理順當中

的有效使用，更必須能讓住在市區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的年長住客知道，

遷往新界新屋苑對他們可能是更佳的選擇。目前而言，市區舊屋邨重建阻

力之一，是長者租戶害怕適應新環境和非長者租戶不願遠離工作地點，因

而產生要求原區安置的困局。但新界區不斷發展，與毗鄰深圳進一步互

動，正產生更多工作機會，包括更能吸引年輕人工作的創科及服務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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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 代 公 營 屋 邨 以 至 整 個 新 發 展 小 區 能 提 供 更 適 合 長 者 居 住 的 軟 硬 環

境，便是時候勸導住戶摒棄「新界地區偏遠令生活不便」的思維了。我們

亦要與時並進，提升與公眾的溝通方式及效率，打好公共關係。

工廠大廈重建、新區入伙，謹慎安排免怨氣

搬遷和適應新環境從來不易，受影響人士必須充分掌握資訊，

並適時獲得合適支援。因重建工廠大廈（下稱「工廈」）須遷出或獲得編

配新單位，對受影響人士都是人生大事。是次工廈重建涉及過千租戶，故

此，提供 18 個月的通知及一筆特惠津貼的清空方案，是體現法、理、情的

做法。然而，對當事人而言，要走出熟悉環境仍會感徬徨。另一方面，過

往不少大型新屋苑座落新區，交通及社區設施未必能於入伙時同步到位，

以致住戶怨聲載道。此類消息往往讓輪候人士卻步，署方的邨管部門亦承

受不少壓力。未來有不少座落新發展區的屋苑，故此在人手配置及訓練

上，均應有充分考慮，甚至應考慮引入社工隊去配合。現時政府基建先

行，但社區服務亦必須到位。當然，與其他政府部門配合亦至關重要。

感謝房屋署的同事為住戶多想多做，為香港創造明日理想家

園。期望同事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建築設計和維修保養的軟硬件上領先

行業，惠及民生。

多謝主席。』

歐楚筠女士致辭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

過去一年多，香港飽受  2019 年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市民大

眾生活百上加斤，很多基層市民繼續「居無屋，住無房」，加上公營房屋

供應一直嚴峻，上樓較以前更困難。

去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宣稱已成功覓得土地於未來十

年內興建超過 31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包括首五年供應約十萬個單位，其

後五年再多約 21 萬個單位。就算政府在未來五年能依時達致建屋目標，

供應量仍遠遠不足，輪候上樓時間難以縮短。雖然政府將發放現金津貼予

輪候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超過三年的非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人士，即惠及約九萬戶，但短期之內輪候公屋的家庭仍難以上樓，因而難

以改善其居住環境及質素，情況令人憂慮。

以下是本人就政府加快覓地與建屋速度、資助房屋和公屋管

理三方面的一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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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覓地與建屋速度

（ 1） 政府最近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幅私人土地，包括粉嶺

新運路近黃崗山用地、元朗十八鄉路近龍田村用地及元龍街

與攸田東路交界用地，用作興建共 1 600 個資助房屋單位。對

此，社會聲音出現兩極化，有市民贊成，亦有反對聲音，說政

府見縫插針，不但影響附近原有的居民，也影響社區整體居住

環境。在權衡利害後，本人認同並支持政府的決心及措施，加

快讓 1 600 個家庭更早受惠。

（ 2） 在重建工廠大廈（下稱「工廈」）以提供居住單位方面，政府

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施政報告》中均有提及，而房屋署也完

成對工廈周邊環境及交通配套的初步硏究，並認定六幢工廈

中有四幢可改建為公營房屋。希望政府各部門可以急市民所

急，加速跟進和興建房屋。

（ 3） 開拓新土地是重中之重！「明日大嶼」和「發展郊野公園邊陲

地帶」均是極有效及能快速地提供大面積土地的方案。一方面

可以建設更多新市鎮，另一方面亦不會令已發展的地區變得

更擠擁和面對更大的運輸及公共設施壓力。政府須就此兩個

議題繼續向環保團體及市民多作解釋，並應讓大眾明白，政府

在開山填海以解決各種民生、環保及房屋等問題可作出平衡

及妥協的地方，以及如何減低對環保的影響，甚或作出補償。

資助房屋

在選擇現有土地興建公共房屋的時候，建議地點較好的用地

分配作興建居者有其屋計劃（下稱「居屋」）為主、公屋為次，始終居屋

買家須付出金錢，這個政策可提高其置業意欲。

公屋管理

（ 1） 公屋管理方面，建屋用料和設施維修保養的水平仍需提升。我

曾走訪數個屋邨，不難發現大閘有銹色，休憩設施陳舊，感覺

用料及維修不佳。希望房屋署從招標、選料、工程、接收到保

養等方面都能加強監管，而設施質素提升後，除可減省維修管

理資源外，亦可令市民安居樂業。

（ 2） 房屋署致力完善中轉房屋、寬敞戶調遷等安排，展示力求進

步、利民及善用資源的用心與決心。希望日後更多完善化措

施，例如鼓勵多使用甚至全面使用電子支付方式、增加更多無

障礙行人通道，以及就人口老化增加樂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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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青年人的住屋需要

一直以來，高昂的樓價令剛畢業晉身社會工作的青年人或新

婚夫婦難以置業。我見到 2020 年《長遠房屋策略》中提及，在 2030/31 年

度政府能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會超過預計的需求數目。鑑於 很多青

年人為財政狀況而擔憂，因而對政府及社會諸多不滿，嚴重影響社會的穩

定，因此我建議把多出的配額興建青年宿舍，以紓緩部分希望獨立居住的

青年人或新婚夫婦對住屋的需求。

總結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的目標是為市民提供可負擔的

優質租住房屋及透過供應資助出售單位，協助中低收入家庭自置居所，整

體的努力和已達致的成果均值得認同。

我們明白房委會在覓地方面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但希望署

方可以更主動地表達意見，爭取加快供地予公共房屋建設，並檢視興建公

屋的時間表、路線圖及能否達標。其實土地供應基本已研究及諮詢經年，

現實是任何一個土地來源均會有反對聲音，政府應更加果斷地去平衡利

弊及優次，合理地利用現有土地建造房屋，以滿足香港急切的民生及發展

問題，特別是市民的住屋需要及質素。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向目標前進！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盧麗華博士在此時離席。）

主席總結  

6. 主席衷心感謝剛才發言的九位房委會委員，並表示他們的發

言內容涵蓋房委會的整體工作範圍，包括：土地開拓、應用科技建屋、如

何照顧公共租住屋邨（下稱「公共屋邨」）內不同年齡居民（尤其是長者）

的需要、增加社會福利設施、應用資訊科技，以及以人為本，從「法、理、

情」層面處理個案。  

7. 就覓地建屋方面，主席表示，政府去年底已公布覓得足夠土地

興建 316 000 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未來十年（即 2021/22 至 2030/31 年

度）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眾所周知，公營房屋單位並非每年平均地落

成，供應量會受不同因素影響，包括：土地開拓和平整、基礎建設、土地

規劃、法定程序，以及建屋進度。事實上，署方同事為達到十年期的建屋

目標深感壓力。整體而言，最近四年的公營房屋供應量已較前六年為高。

由此可見，政府團隊及署方同事一直努力不懈，為增加房屋供應全力以

赴。

- 17  -



 

     

 

 

 

 

 

  

   

  

 

 

 

 

 

 

  

 

 

 

 

 

 

 

 

 

8. 主席感謝陳家樂教授就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稱「租置計

劃」）的正反兩面意見作出全面分析及建議。 

9. 主席亦感謝彭韻僖女士及黃碧如女士對重建高樓齡公共屋邨

的剖析，以及提點政府應增加相關議題的透明度，讓市民多了解當中的困

難。事實上，房委會就相關議題曾作出深入討論，而署方亦曾就高樓齡公

共屋邨的使用年限作出研究及分析。一般來說， 1992 年之前落成的公共屋

邨的使用年限為 50 年或以上。經過全面結構勘察和進行加固工程後，其

使用年限可以大幅延長。按 90 年代後署方的建築技術和質素來說，1992 年

之後落成的公共屋邨的使用年限甚至可達 100 年或以上。主席同意應多向

社會發布相關資訊，讓市民了解重建高樓齡公共屋邨對正在輪候公共租

住房屋（下稱「公屋」）的申請者會帶來即時影響。他表示，對署方來說，

在重建項目與縮短平均輪候時間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項重大挑戰。 

10. 主席說，剛才黃碧如女士亦就居家安老方面建議，與其向願意

調遷的長者寬敞戶提供終身免租優惠，倒不如提供合適的配套設施。事實

上，政府已規劃在未來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提供約百分之五的住宅樓面

面積作福利設施用途，當中包括安老設施，以滿足長者的需求，期望可照

顧社會不同年齡市民的需要。  

11. 就陳正思女士提及在建屋方面應用資訊科技（例如使用建築

信息模擬技術（ Building Informat ion Model l ing）），以至擴大資訊科技的

應用至屋邨管理及公共服務（例如交租或查詢資訊），主席感謝陳正思女

士的提點，並表示房委會一向致力應用資訊科技，會繼續全面落實有關工

作。 

12. 就柯創盛先生提及房委會進行了一系列防疫抗疫工作，主席

表示，房委會自疫情開始至今，在防疫抗疫方面下了不少工夫，除了清潔

及消毒工作外，還引入非接觸式升降機按鈕，讓市民減少接觸物件。房委

會亦在轄下商場及街市增聘防疫大使，加強執行各項防疫措施。至於公共

屋邨方面，房委會除安排檢查公屋單位的室內外喉管外，更積極配合政府

的強制檢測安排，署方人員會主動聯絡在指定的公屋樓宇內未進行強制

檢測的居民，令有關強制檢測成功率高達八至九成，餘下主要是當時不在

家中或不在香港的居民，又或是已自行進行檢測的居民。整體而言，署方

人員在防疫抗疫方面表現優秀。  

13. 主席續說，房委會會繼續全力以赴建屋。至於加快重建工廠大

廈的速度方面，房屋署署長早前已在立法會交代，署方需要先待現有租戶

遷出並安排補償，再視乎進度作出規劃，盡可能壓縮相關工作，加快重建

步伐。  

14. 主席另表示，招國偉先生提及促進公屋單位的流轉亦是房委

會的其中一個工作目標。房委會讓願意調遷至面積合適的單位的長者寬

敞戶可享終身全免租金，以鼓勵他們騰出面積較大的單位，編配給其他輪

候公屋的較大家庭入住。同時，為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市民提供公屋，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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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市民（尤其是公屋租戶）透過綠表置居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及港人首

次置業計劃自置物業，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 

15. 主席感謝劉詩韻女士提點房委會在追趕房屋供應的同時，亦

須注意數個重點，包括：工地安全、應用資訊科技、建構和諧社區，以及

以「法、理、情」層面處理受重建工廈影響的租戶的情況。 

16. 就歐楚筠女士提及短期內房屋供應未能達標，主席表示，近數

年來，公屋申請數目持續高於公屋單位編配量，平均輪候時間亦因而延

長。然而，政府及房委會均有決心增加房屋供應。長遠而言，「明日大嶼」

的填海計劃將為香港開拓更多土地，增加房屋供應。房委會會與相關的政

府決策局及部門保持密切聯繫，跟進有關工作。短期內，政府會透過過渡

性房屋、現金津貼及劏房租務管制向市民提供適切的協助，並會繼續多管

齊下解決房屋問題。 

17. 主席表示，房屋署署長會在下次舉行的房委會公開例會就委

員的發言作出綜合回應。

其他事項  
2021年選舉委員會選舉與房委會相關事宜  

18. 主席說，立法會於 5月 27日通過《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其中重新構建的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在第

二界別（專業界）下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界別分組，加

入房委會為其中一個團體選民。  

19. 主席續說，因應選委會選舉的日期及相關工作的限期，決定在

今天會議的「其他事項」下，向委員告知相關安排。由於涉及選舉事宜，

因此決定這項議程以閉門形式進行，並請非房委會委員及公眾人士離席。  

20. 會議的公開部分於下午 3時 53 分結束。

（閉門會議於此時開始。）

下次開會日期 

21. 下次會議定於 2021年 7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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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記錄於 2021 年 月 日獲大會通過。

主席陳帆

秘書鍾沛康

檔號 ： HD 1-7/COMM1/HA-2

發出日期 ： 2021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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